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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普法责任制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国家行政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

推动形成全市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

管的普法工作格局，根据《中卫市关于开展第二届国家机关落

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履职报告评议活动的实施方案》

（卫法普组〔2022〕3号）和《关于做好 2022年度普法责任制“四

清单一办法”修订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要求，结合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

原则。

第三条 考核评价对象为各分局、科、室、站、队。考核评

价工作在市生态环境局“八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市

生态环境局“八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局普法

办”）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条 考核评价内容包括组织领导及保障、普法工作开

展、法治文化和阵地建设、法治创建和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等。

具体考核评价标准由局普法办制定。

第五条 考核一年集中考核一次，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内

容。

第六条 考核采取百分制计分，按照法治宣传教育在法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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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建设考核中所占分值折算得分。

第七条 考核采取平时考核与年度集中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一）任务申报。每年 1月 30日前，被考核对象按照《实

施意见》和《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工作任务分工

方案》（以下简称《分工方案》）建立普法责任清单，配合局

年度普法工作计划，完成年度普法工作任务。

（二）自我评价。被考核对象按照本办法，于每年 11月 30

日前将本部门、本单位年度普法任务完成情况和普法责任制落

实情况自评报告报局普法办。

（三）实地核查。局普法办通过现场考核和重点抽查等方

式，对各科、室、站、队、各分局年度普法任务完成情况和普

法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评价。

（四）综合考核。局普法办根据各分局，科、室、站、队

自我评价、平时考核和实地核查情况进行全面考核，提出对被

考核对象的考核意见。

（五）审核通报。考核评价结果报局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审

定后，由局普法办通报考核对象。

第八条 考核评价结果作为各分局、科、室、站、队法治政

府建设考核以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并

作为普法工作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第九条 局普法办根据本办法，结合工作实际，对各分局、

科、室、站、队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督导考核，对普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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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突出、成效明显的典型单位及时总结经验、宣传推广；对措

施不力、工作不到位、任务未完成的单位予以通报，督促限期

整改。

第十条 本办法由局普法办（法制科）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文件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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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生态环境局普法责任制工作考核细则
考核项目

及分值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评分标准 责任单位

扣分

情况

自评

得分

广泛宣传，开展

形式多样的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

（50分）

落实领导干部

学法制度

查看领导干部参加法治培训讲座情况（5分），

参加无纸化学法用法考试情况（5分）。
各分局，各科室

学习依法治国

重要论述
查看学习安排、学习笔记（5分）

沙坡头区、中宁、

海原分局，各科室

突出学习宣传

宪法、民法典

查看是否组织学习宪法（5分）；查看学习笔

记及相关学习资料（5分）。
各分局，法制科

八五普法工作

开展情况

查看活动通知、方案、信息、图片等资料，“八

五”普法开展情况（10分）。
各分局、法制科

3·15、6·5、12·4

等主题日普法

宣传活动

利用节点时间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查看宣传方

案、通知、信息、图片等资料（5分）

详情见《关于开

展 2022年普法宣

传活动的通知》

积极开展社会

化普法

查看法律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的具体落实情

况,有安排、有总结，有相关印证资料（10分）

各分局，办公室，

法制科

依法行政，推进

法治政府建设

（15分）

推进法治政府

建设

查看法治政府各项工作落实、总结、信息、图

片等资料（15分）

沙坡头区、中宁、

海原分局，法制

科

规范执法，提升

普法依法治理成

效（15分）

环境矛盾纠纷

排查机制

信访举报是否严格按照规定进行答复，是否做

到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5分）

各分局，执法支

队，相关科室

权责清单实施

情况

查看清单按要求公示情况（6分）；查看各部

门是否按照要求落实，有无违规行使职权（4

分）

各分局，相关科

室

健全普法治理工

作保障机制（10

落实普法治理

工作责任

查看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各类方案、

文件落实情况（5分）

各分局，执法支

队，相关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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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建立普法治理

考核机制

查看是否制定考核办法（3分）；查看考核组

织落实情况（2分）

沙坡头区、中宁、

海原分局，法制

科

其他（10分） 档案规范化
材料是否齐全（5分）；材料整理是否规范（5

分）

沙坡头区、中宁、

海原分局，法制

科

备注：考核分值为 100分，按照《中卫市生态环境局普法责任制工作考核细则》进行

打分，最终得分按比例折算后计入绩效考核综合考核得分。


